
四川省人民政府
关于任免胡斯宪等职务的通知

川府函〔２０２４〕１２１ 号

各市(州)人民政府ꎬ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ꎬ有关单位:
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:
任命:
胡斯宪为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副院长ꎻ
胡光忠为四川轻化工大学副校长(试用期一年)ꎻ
胡金朝为内江师范学院副院长ꎻ
朱云生为攀枝花学院副院长(试用期一年)ꎻ
张勤勇为成都工业学院副院长(试用期一年)ꎮ
免去:
胡斯宪的四川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总工程师职务ꎻ
赵明、吴开腾的内江师范学院副院长职务ꎻ
胡金朝的西昌学院副院长职务ꎮ
特此通知ꎮ

四川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２４ 年 ５ 月 ７ 日


